
（2022）浙0102民初13825号
周丽青、韩小莲：你们与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1382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14626号
陈芳芳：本院受理原告俞岚与被告陈芳芳侵权责任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14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紫花院区（杭州市上城区紫
花支路6号）第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
依法使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404号
马杰：本院受理全俊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54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255号
杭州科森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闵璐

诉被告杭州科森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
民初82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8335号
倪胜荣：本院受理原告袁飞祥诉被告倪胜荣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
民初8335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150号
孙伟、刘环秀、李志高:原告师金兰与被告孙伟、阮永

荣、刘环秀、李志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
0108民初4150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自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5869号
华林斐（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宁安社区12组16

户）：本院受理原告雷鸿君诉被告华林斐土地承包经营权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
月1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098号
马云辉：我院受理的原告江楠与被告马云辉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14民初20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云辉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江楠36428.77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6428.77元为基数，自2022年
3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7%计算）。受理
费240元，由被告负担。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
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5659号
陈爱真：本院受理原告王荣诉曹高海、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14民初565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
曹高海、陈爱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
荣代偿款598125元，并支付以598125元未付部分为基
数自2020年7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王荣的其他诉讼请求。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5842号
徐扬扬：本院受理原告方鹏与被告徐扬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变更诉请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
（变更后）：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所欠借款38479元，
并支付自2022年9月2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欠借款为
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2023年3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矛调中心第
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6143号
杭州沃奇医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理尚与被
告杭州沃奇医药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
61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杭州沃奇医药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曹理尚价
款103187.3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64元，由被告杭州沃奇医药有限公司负
担。被告杭州沃奇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149号
葛锦法：本院受理李永塘诉李强、葛锦法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李强、葛锦
法立即支付原告李永塘运输费合计人民币46499元，并
支付该款自2021年8月15日至款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的逾期利息；(利息暂至2022年9月22日为2935.18元，
以上暂合计为48935.18元)2.判令被告李强、葛锦法立即
支付原告李永塘公告费65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3月9日10时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开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436号
黄年忠：本院受理李果诉黄年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14民初743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黄年忠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果借款15000
元。如被告黄年忠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44元，由被告黄年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7635号
杭州柚子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钱塘区
新湾街道新湾科技创新园1-202-21室）：本院受理原
告朱锋与你单位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单位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等材料。原
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押金735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定于2023年2月27日09时30分在义蓬法庭开庭审理，
你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586号
姜杰：原告马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82民初3586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姜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马
强赔偿款58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798号
陈金喜（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851112****）：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浚诉被告陈金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97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陈金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浚
6000元；二、驳回原告王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陈金喜负担25元，由原告王浚负担25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陈金喜负担650元。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235号
颉程宏（公民身份号码：6205231984****1437）：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怀诉被告颉程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8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颉程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张怀经
济损失3800元；二、驳回原告张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颉程宏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983号
江西荣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安
星、杨良妃、宁波日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何明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3983号
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自动履行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27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993号
徐安剑：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慈城王建雪电动
车修理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399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121号
曹蒙祥(公民身份号码：3326271963****0632)：
原告汪阿二与被告曹蒙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
初6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曹蒙祥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汪阿二借款10
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以1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
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曹蒙祥负担。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曹蒙祥负担，该款原告汪阿二已垫付，由被
告曹蒙祥向原告汪阿二支付。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487号
张同虎（公民身份号码：3729261992****7712）：
本院受理原告张艳红与被告张同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6民初54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同虎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张艳红
货款30000元，并支付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
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上浮5 0%，自2019年8月20日至款项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及律师费
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675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同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256号
无锡佳辉工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宣德德
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无锡佳辉工业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625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原告宁波宣德德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无锡佳辉工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签订的《衢州常山仓
劳务外包框架合同》及《补充协议》已于2022年12月9日
解除；二、被告无锡佳辉工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波宣德德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支付垫付款237616.53元并支付违约金（以237 616.53
元为基数自立案受理之日即2022年10月13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150%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4864元，由被告无锡佳辉工业服务外
包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无锡佳辉工业
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宁波宣德德邦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已缴纳，被告应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
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
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504号
赵大瑄（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68****1619）：

本院受理原告郝能智与被告赵大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65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赵大瑄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
内支付原告郝能智装修费17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22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赵大瑄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768号
陈枝松、黄少梅：本院受理原告蔡伟杰与被告陈枝
松、黄少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2768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陈枝松、黄少梅共同返还
原告蔡伟杰借款本金290000元，并支付原告自2022年8
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借款本金290000元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650元，由被告陈枝松、黄少梅共同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本案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陈枝松、黄少梅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蔡伟杰。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648号
宁波申舟控股有限公司、浙江乐达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张家港市顺鼎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原告深圳市
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申舟控股有限公
司、东台市诚信通讯电子有限公司、浙江乐达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张家港市顺鼎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票据追
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以及原告提
供的补充证据各一份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3年2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365号
刘康：本院受理原告厦门趣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与被告刘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2民初113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244号
于广博：本院在审理原告张萌诉被告于广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裁定书、独任制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
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
本案定于2023年3月15日09:0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9号
冯来民：本院受理原告李先洪诉被告冯来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本案答
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由审判员阮
佳志独任审理，并定于2023年3月16日10时在本院福
明法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7244号
乐增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龙山新村竹山
岙53号）：本院受理原告林爱平与被告乐增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25民初7244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
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期间的利息（利率按照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报价利率）。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二
十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13日上午9时在象山县
人民法院大徐法庭1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4589号
陈云闯：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最仙与被告叶夏莲、陈
云清、陈云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须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向原告归
还借款人民币950000元，并支付利息273600元（以
95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25日起至2022年8月
25日，之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及律师费60000元，以上暂共计1283600元；2、判令
如三被告未按期偿付上述款项，原告有权在抵押范围内
就被告叶夏莲、陈云清位于三门县海游街道滨海大道15
号世纪名苑4幢1单元501室的房地产以拍卖、变卖或折
价方式取得价款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贺小象独任审理，并定于2023年2
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5369号
杭州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
诚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南昌市特种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杭州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
讼须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决
被告南昌市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杭州杭科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支付拖欠原告的工程款190000元，并支付自项
目竣工验收之日（即2021年12月3日）至实际还款日的
利息（利息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
2022年10月9日为6 069.71元），合计196 069.71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琼独任审理，并定于2023
年3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567号
余姚市捕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袁小洋：原告慈溪
市军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捕金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袁小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56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慈溪市军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
被告余姚市捕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
同》；二、被告余姚市捕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原
告慈溪市军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定金33000元，返还原
告慈溪市军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预付款24750元，并支
付自2021年2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24750元为
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
内付清；三、被告袁小洋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慈溪市军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69元，由原告慈溪市军程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承担50元，被告余姚市捕金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袁小洋承担1319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
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内，按指定的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442号
杭州开鸿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幸
恒车辆配件厂诉被告杭州开鸿进出口有限公司，现已审
理终结。因本院无法向你公司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
法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1442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杭州开鸿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幸恒车辆配件厂货款
133237元，并支付自2022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以133237元为基数、按同期一年期LPR计算的利息
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1482.50元，由被告杭州开鸿进出口有限
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
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450号
杜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杜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82民初94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杜
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保险赔偿金32410元；
二、驳回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
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等）、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300号
张法：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杏凤与被告张法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
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3月13日14时30分在本院
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213号
李鹏：本院受理原告浩南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诉
被告郭玲艳、李鹏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22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3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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